
附件1

证明事项告知书

一 、 行政主体基本信息

名称：.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 

联系方式： 0 4 7 7 - 8 3 3 0 1 7 7
二、行政主体告知

( 一 ）证明事项名称。

1 . 金融许可证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
2 . 金融监管部门、政府审计部门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新 

监管报告、检查报告、审计报告等。•

( 二 ）证明事项的证明内容。

证明申请人具备申请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代理银行的资

质。

(三 ）证明事项的设定依据。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 

( 国务院令第 4 1 2 号 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

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》（国 办 发 〔 2 0 2 2 〕2 号 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 

于公布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

( 2 0 2 3 年 版 ）>的通知》（国 办 发 〔 2 0 2 3 〕5 号 ）、 《中国人民银 

行关于明确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通



知》 （银 发 〔2 0 1 9 〕3 8 5 号 ）第 一 条 “申请条件至少应当包括以 

下内容：依 法 持 有 《金融许可证》；依法持有营业执照，并年检 

合格；资金实力雄厚，资产状况良好，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 

和较好的经营业绩 ......” 等规定。

( 四 ）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。

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釆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。申请人如不 

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本证明事项所需证明材料。存 

在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申 

请人，在信用修复前不得申请适用告知承诺制。

( 五 ）承诺方式及法律效力。

本证明事项釆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^ 诺的，应 

当向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提交申请人签字或者加盖公 

章的承诺书原件。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 

承诺。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 

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的，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不再要求申 

请人提交本证明事项所需证明材料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 

项。申请人在行政事项办结前，有合理理由的，可以撤回承诺申 

请，撤回承诺申请后申请人应当提交本证明事项所需证明材料。

( 六 ）行政主体的核查权力。

申请人选择釆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行政事项的，中国人民银 

行鄂尔多斯市分行有权根据实际情况 , 釆用书面核查、网络核验、



实地调查等方式，对申请人承诺的真实性进行核查。

( 七 ）承诺书公开情况。 .

不公开申请人提交的承诺书。

( 八 ）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。

对承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 

有权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终止行政事项办理，撤销行政决定，作 

出行政处罚等。

申请人因承诺不实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将被依法加载 

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。


